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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近期

不断有消费者投诉 App 付费会员

在购买时以隐蔽小字告知自动续

费， 或以站内信、 应用内通知、 邮

件等十分隐蔽告知的情况下自动续

费， 连续扣费数月甚至几年之久，

在不经意查看第三方支付平台后才

发现。

律师分析表示， 平台方有着难

以推卸的责任， 目前法律中还没有

对如何采取 “显著” 方式进行续费

告知有具体规定， 平台可能是借此

钻空子来模糊自身应当承担的责

任， 但这种做法不合理。

自动续费无提示

近日不少网友表示， 自己分别

在多个 App 会员上遭遇了自动续

费未通知事件， 根据用户晒出的大

量扣款记录， 记者对详细情况进行

了了解和核实。

在亲身体验投诉较多的十几款

App 后发现， 在这些平台的会员充

值界面中， “连续包月” “连续包

年” 一般为默认首选项， 且价格下

方通常会有一行浅灰色小字写着

“每月自动续费， 可随时取消”。 连

续包月包年的价格也更有诱惑力，

与普通月卡相比往往会便宜 5 到

20 元不等。 有自动续费协议和单

月卡在界面上像是隐藏款， 如果不

多尝试点几下， 是很难发现它们存

在的。

更有甚者 ， 在 App 上根本没

有类似提示， 而是在用户选择连续

包月扫码付费后会直接自动跳转至

“开通自动扣费” 界面， 相当于付

了费就是签了自动续费的合约。 该

如何取消合约服务、 到期是否会以

某种方式提醒等必要说明在其中并

未体现。 不少用户因疏忽或其他原

因， 未能及时关闭自动续费服务通

道， 这才一连被扣了数月甚至几年

的会员费用。

退订提醒十分隐蔽

退订时， 消费者们也遭遇到了

不告知或隐蔽告知的问题。 有消费

者表示， 自己以为会在短信中收到

扣费提醒， 或者至少在两种不同渠道

收到类似提醒， 但实际上， App 会挑

选消费者可能完全注意不到的方式进

行告知。

也有消费者表示 ： “各个 App

的自动续费协议中介绍， 自动续费服

务是 ‘避免会员因疏忽或其他原因导

致未能及时续费造成损失而推出的服

务’， 那为何没有避免会员因未能及

时取消而造成损失的措施和服务呢？”

记者体验发现， 市面上绝大多数

App 内并没有设立便捷的关闭会员服

务通道， 尽管其会员平台对于取消连

续订阅的步骤都作了详细说明， 但想

要找到说明的具体位置并按步骤手动

关闭还是得费上些功夫。

相关法规已有要求

根据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条例第十八条， “网络交易经营者采

取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

务的， 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

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 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由消费者

自主选择”。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廖

爱云律师表示， “平台应提前五日以

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关于这个显著

方式， 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

应当遵循公平、 合理、 对等的原则，

例如平台经营过程中常用的重要信息

发布渠道， 在邀约订单时醒目、 便捷

的展示渠道， 也应该在扣费提醒时以

同等的方式采用。 例如有平台采用弹

窗的形式邀约订单， 那么其同样应该

以弹窗的形式提示消费者即将续费事

宜。”

实际上，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 中提到过， “在服务期间内， 应

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 简便的随时取

消或者变更的选项， 并不得收取不合

理费用”。 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 在

一级页面主要展示会员订阅服务也并

没有错， 但这让不少消费者直呼 “整

天与各种 App 斗智斗勇 ， 没想到最

后还是被当 ‘韭菜’。”

对此廖爱云律师也表示， “关闭

会员渠道也应遵循公平、 合理、 对等

原则， 允许消费者采用同等便捷的方

式进行操作。” 她认为， 对于扣费提

示缺少或不明显、 取消步骤繁琐、 取

消按钮不明显等， 平台方有着难以推

卸的责任， 并建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廖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司法

实践中， 对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的

争议问题， 法院更多会从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的角度去裁量， 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也有利于消费者的正当维权， 从

而鼓励消费者大胆维权。

（温婧 安其尔）

贴息存款卷土重来 律师提醒注意风险

据《华商报》报道，陕西西安

的陈先生近日投诉称， 自己在洗

浴中心滑倒后摔伤， 店内却无人

送他就医， 之后连医药费也不愿

赔偿。对此律师表示，作为经营者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在危险发生

后应当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 如

果消费者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投诉：

在洗浴中心摔伤

近日， 西安市民陈先生投诉

称， 1 月 28 日他在凤城五路天

潮水会洗浴时， 在台阶上滑倒，

小腿摔伤。 “当时我的伤口流血

不止， 和服务员说了情况， 可没

有人帮我处理伤口， 也没有人联

系医院。” 陈先生说， “之后来

了一位主管， 我问他能不能帮忙

送到医院处理伤口 ， 但被他拒

绝， 说他们不管这件事情。”

陈先生只得自己简单处理伤

口后 ， 打车前往附近的医院 。

“一共缝了 7 针， 还开了消炎药，

花了 1900 多元。” 陈先生说， 伤

口处理好后， 他返回洗浴中心，

主管拍下了伤口情况和医院单

据， 表示之后会有经理来处理。

“等到第二天， 经理却说他

们没有意外险， 因此没办法赔偿

医疗费用， 只能给一些洗浴券作

为补偿。”

记者联系到天潮水会经理关

先生， 他表示顾客因个人原因摔

伤， 店里无法控制， 因此无法给

予现金赔偿， 最多只能补偿 10

张洗浴券。

律师：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针对陈先生的遭遇， 陕西稼

轩律师事务所王舒律师认为：

首先，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经营场

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洗浴中心作为经营

者， 对进入场所的消费者理应尽

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危险

发生后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 但

在陈先生受伤后， 洗浴中心推诿

称不归其管， 也未采取拨打急救

电话等必要的救助措施， 存在一

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责任。

但同时 《民法典》 也规定，

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 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陈

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洗浴中心也应当充分预见可能

发生的危险， 如果其也未尽到注

意义务， 则也应对自己损害后果

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 本案

中， 陈先生应及时固定、 保存证

据， 必要时向法院起诉， 通过诉

前调解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白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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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商报》报道，经历了去

年存款利率的普降， 银行对存款资

金的渴求看似削减， 但对大额资金

的“精准”需求依然难消，记者注意

到，近段时间贴息存款重出江湖，有

不少“黄牛”打着银行时点冲量、日

均冲量、 贴息力度大等口号招揽生

意，其中以三方掮客居多，但也不乏

一些金融行业从业者……

“黄牛”揽客贴息存款

“100 万元起存 ”“贴息存款 ”

“全国均可做”……如今，银行存款

时点冲量、 日均冲量已成为更加日

常的行为。 3 月 1 日，记者注意到，

有不少“黄牛”游走在社交媒体发布

贴息存款“口子”揽财拉客，获取利

差。

“收益翻倍、安全可靠，资金就

存在银行Ⅱ类户中。”一位资金掮客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揽客信息， 他介

绍称，“贴息存款的收益来源为购买

的银行存款利息+私下贴息，例如，

存入 100 万元存款， 除了银行本身

利率之外， 存入后我们会向您额外

加息 3.65%。 ”

“我这里属于行业上游渠道，资

金方想找到更短的渠道几乎不可

能。”资金掮客赵磊（化名）给出的口

径也基本一致， 在合作之前他通常

会向客户表明自己的优势，例如，贴

息价格比其他渠道高、 能带客户挣

更多的钱等。

除了一些专职揽财的资金掮客

之外， 还有一些金融行业人员也加

入其中。

叶莉（化名）是一位信托公司销

售人员，近两年信托行业违约频发，

投资者购买产品的态度也越来越谨

慎，为了增加一些额外收入，她也加

入了帮助银行推荐贴息存款的行

列。 “银行需要存款， 只存 1 天，存

100 万元除了银行利息我再额外给

您补贴 600 元……” 这是叶莉发送

推荐短信的模板。

还有一些疑似银行的工作人员

也晒出“200 万元起存、大额存款利

率高达 4.25%”的字样，并附上工作

照吸引储户前来办理贴息存款。

暗藏陷阱风险难测

贴息存款一直都是行业不能说

的秘密，但“散落”在社交媒体的传

单、广告、海报等各类渠道都能找到

它的身影。

据了解， 市面上存在的贴息方

式主要有“阳光贴息”以及“非阳光

贴息”两种。

通俗来讲，“阳光贴息” 就是银

行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自

己私下或通过资金掮客向储户支付

“利息”购买的存款产品。 这类产品

购买方式与一般存款产品购买方式

比较相似， 储户需要先在银行任意

柜台开通账户然后进行存款， 但必

须要存够规定期限， 在此期间不能

提前支取、不能转让，这类存款产品

一般有灵活期限和定期存款两种，

定期存款的存入年限通常在 1-3

年左右， 贴息的利率通常在 2.5%-

3.7%之间。

还有一类为 “非阳光贴息”，这

类贴息往往需要储户存入较大的资

金， 由不满足银行授信条件的用款

企业作为贴息方购买的存款产品。

在不少储户看来， 贴息存款是

银行合规的存款业务， 办理流程也

均在银行进行，只要跑跑腿、动动手

指头就能拿到翻倍的利息， 何乐而

不为？ 但在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德悦看来， 在贴息揽储的产业

链中， 银行获得了存款， 完成了业

绩；资金掮客赚取了中介费；投资者得

到了贴息，看起来皆大欢喜。但对于储

户来说， 贴息存款可能意味着不仅拿

不到利息，甚至本金也会血本无归。

王德悦提醒， 这类高息存款往往

暗藏陷阱， 很多情况下都牵扯着银行

“内鬼” 与资金掮客勾结实施诈骗、职

务侵占、伪造金融票证罪等犯罪行为。

尤其是“非阳光贴息”，资金往往根本

没有存入银行或被擅自转走， 尽管银

行应该对内部员工参与的不合规存款

业务负有监督责任， 但此类存款一旦

“消失”，储户往往很难向银行追责。

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存款消失

案”也多与贴息有关。有一些储户通过

资金掮客提供的贴息方式购入了存款

产品，本以为资金进入了银行系统，但

殊不知， 自己的辛苦钱被企业或银行

员工挪用， 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的地

步。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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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浴时滑倒受伤店家拒赔
律师：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会员自动续费被指陷阱多
律师:平台方责任难以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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